
重庆师范大学校级基金项目

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

	项目名称
	
	批准号

	
	
	

	项目责任人
	
	工作单位
	

	批准立项时间
	年  月
	原项目成果形式
	

	原完成时间
	年  月
	延期完成时间
	

	变更内容（请在方框内打“√”）：
□改变成果形式

□申请延期（系列论文和研究报告为最终成果的，可申请延期半年；著作类成果的，最多可申请延期一年）
□申请撤项

□其他

	变更事由：

项目责任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责任人所在单位意见
	所在部门（签章）：

年  月  日

	科研处审核意见
	科研处（签章）：

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此表填写后双面打印，一式两份交科研处计划成果科。

